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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6月 13日（星期五）下午 13時 00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主持人：吳連賞委員 

出席委員：(委員名單按類別及姓氏筆劃排序)                                         

教育部遴派代表：李漢銘委員、洪久賢委員、蔡秀芬委員 

教學人員代表：石名貴委員、梁榮達委員、曾裕琇委員、楊文賢委員、劉秀慧

委員、萬光滿委員、賴正全委員 

行政人員代表:劉芳綺委員 

學生代表:黃凡軒委員 

校友代表：李金坤委員、高長宏委員、鄭羽荷委員、薛舜迪委員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吳連賞委員、李靖文委員、沈方正委員、謝淑玲委員、顏

家鈺委員 

列席人員：人事室黃坤秀主任、秘書室議事研考組楊慧禎組長、總務處事務組 

鄭炎生組長、圖資處網路應用組許修碩組長  

           紀錄: 葉哲靜秘書 

壹、主席致詞 

貳、頒發委員聘書 

參、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摘要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國立高

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

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5條、第 8條第 5款

第 3目之 2、第 14條第

1項修正案。 

照案通過。 業經教育部 114 年 06 月

03 日臺教人 (二)字第

1140049997號回覆在案。 

提案二：有關本校第五

任校長遴委會工作小

組組成一案。 

一、 經委員充分討論後，指

派梁榮達委員擔任工作

小組召集人兼主席，並

同意由梁委員統籌處理

工作小組相關事務。 

業於 114年 5月 1日本校

網站「第五任校長遴選專

區」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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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前次會議已指派之

三位委員，及依本校校

長遴選辦法規定，由人

事室、秘書室、圖資處

及總務處等單位人員共

同組成之工作小組名單

同意備查。 

提案三：有關本校第五

任校長候選人學術倫

理查證案。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四：有關本遴委會

委員與校長候選人間

有無應解除職務或迴

避情事審查案。 

一、 曾裕琇委員、梁榮達委

員、楊文賢委員、劉秀

慧委員、萬光滿委員等

5 人均毋須解除委員職

務及毋須迴避審議各相

關候選人相關議案。 

二、 案內劉聰仁候選人自行

揭露與洪久賢委員同為

非營利機構「中華亞太

區餐旅觀光教育理事會

台灣分會」第二屆理

事，毋須以無記名投票

方式作成解除職務及迴

避之決議。 

三、 另會議中黃凡軒委員提

出與葉上葆候選人有師

生關係，毋須以無記名

投票方式作成解除職務

及迴避之決議。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五：本校第五任校

長候選人李一民教授

資格審查案。 

一、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

審查後，有關候選人未

附國外學歷驗證一節，

因未影響候選人法定資

格，爰毋須再補件;至基

本資料表相關經歷起訖

與檢附資料不符或未附

已通知校長候選人李一

民教授補正相關資料；補

正之校長候選人基本資

料表並於 114年 5月 1日

本校網站「第五任校長遴

選專區」公告周知。 



3 

 

佐證部分，基於作業時

效考量，會後請通知候

選人於一周內補正，無

法檢附佐證或補正之經

歷逕予刪除。 

二、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通過李一民候選人

資格複審案。 

提案六：本校第五任校

長候選人葉上葆教授

資格審查案。 

一、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

審查後，有關候選人基

本資料表相關經歷起訖

與檢附資料不符或未附

佐證部分及自我檢核表

勾選項目，基於作業時

效考量，會後請通知候

選人於一周內補正，無

法檢附佐證或補正之經

歷逕予刪除。 

二、本案經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通過葉上葆候選人

資格複審案。 

已通知校長候選人葉上

葆教授補正相關資料；補

正之校長候選人基本資

料表並於 114年 5月 1日

本校網站「第五任校長遴

選專區」公告周知。 

提案七：本校第五任校

長候選人劉聰仁教授

資格審查案。 

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及審查

後，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

過劉聰仁候選人資格複審

案。 

校長候選人劉聰仁教授

基本資料表於 114年 5月

1 日本校網站「第五任校

長遴選專區」公告周知。 

提案八：有關辦理通過

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

人治校理念說明會相

關事宜。 

一、治校理念說明會每場次

推派 2 位委員擔任主持

人，第一場次由石名貴

委員、梁榮達委員主持;

第二場次由曾裕琇委

員、劉秀慧委員主持;第

三場次由萬光滿委員、

賴正全委員主持。 

二、經本會推派蔡秀芬(部

派)委員及李漢銘 (部

派)委員抽籤決定治校

一、業於 114 年 5 月 14

日於本校行政大樓

六樓國際會議廳辦

理完竣。 

二、原訂各場次主持人，

因另有公務行程安

排，爰經遴委會召集

人同意，變更為每一

場次一位主持人，主

持場次並依校內委

員時間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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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說明會發表順序： 

1 號校長候選人為劉聰

仁教授、2號校長候選人

為葉上葆教授、3號校長

候選人為李一民教授。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九：有關本校通過

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

長候選人同意權之行

使相關事宜。 

一、考量投票為期二日，為

利選務作業順利，經本會

推派如下: 

(一)每日投票期間分別由 

楊文賢委員、劉芳綺委 

員、石名貴委員、黃凡 

軒委員輪值擔任監察 

員。 

(二)投票前清點票數及彌 

封由劉芳綺委員擔任 

監察員;開票作業期間 

由梁榮達委員、黃凡軒 

委員擔任監察員。 

二、餘照案通過。 

一、業於 1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至下午 4時止；114

年 5 月 28 日(星期

三) 上午 10 時至下

午 4時止辦理於本校

行政大樓六樓國際

會議廳辦理完竣。 

二、計有劉聰仁教授、葉

上葆教授及李一民

教授通過。 

提案十：有關本校第五

任校長候選人於遴委

會 進 行 治校 理念 說

明、詢答方式。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提案十一：有關本遴委

會第 2次會議得公開事

項一案。 

一、 涉及投票案之投票票數

不公開。  

二、 本次會議附件原則不公

開，僅公告會議紀錄本

文及通過第五任校長候

選人資格審查者之基本

資料表，其中涉及個資

部分(出生年月日、身分

證字號、通訊資料等個

人資料欄位)予以遮蔽

不公開。 

業於 114年 5月 1日於本

校網站「第五任校長遴選

專區」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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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洽悉。 

 

肆、確認本會工作小組第 3次及第 4次會議紀錄決議事項，並請備查。 

一、第 3次工作小組會議 (114年 5月 9日) 

案由 決議摘要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校長候選

人申請同意權行使作

業變通或調整事宜案。 

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作業細則、

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

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

意權行使投開票作業

須知及參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等規定，

函覆申請人。 

業以 114 年 5 月 15 日高餐大遴

字第○○○○○號，函復校長候

選人。 

提案二：有民眾於 114

年 5月 6日致教育部部

長信箱電子郵件，指陳

本校校長候選人似涉

○○情事及未於遴選

過程中揭露一案。 

本陳情案涉及相關法

規之回應，為求審

慎，先行委請律師提

供回復建議後，再行

答覆陳情人並副知教

育部。 

一、業參律師回復建議，答覆陳

情人。 

二、依據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

員會作業細則第 13 條規定

略以……；匿名檢舉者，不

予受理，但仍應提遴委會報

告，以利查考。爰提本次會

議報告。 

二、第 4次工作小組會議 (114年 5月 27日) 

案由 決議摘要 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校長候選

人經媒體報導涉學歷

造假一案。 

針對媒體報導「校長

遴選會議護航鐵證曝

光委員會一句話包庇

不掩飾」，非屬實情，

特予澄清! 

(一)依據本校第五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

細則第 3 條及第 6 條

規定，校長候選人資

格審查範圍，不包含

學術領域與專業背

景。 

(二)就○○○候選人

其參加遴選時所提供

之國外最高學歷證

澄清稿業於 114 年 5 月 28 日於

本校網站「第五任校長遴選專

區」公告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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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雖未經駐外單位

驗證，但其所提供教

授資格證書及主管經

歷文件等相關佐證資

料，已符國立高雄餐

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6條之規定，爰決議毋

須補件，並經遴委會

委員以無記名投票，

通過其資格複審案，

前開資格審查程序合

於相關法令規定，並

無不公。 

提案二：有關○○○校

長候選人經媒體報導

涉買期刊發表文章及

聘任資格疑義一案。 

一、 有關○○○老師

具名檢舉○○○

教授聘任一節，

未涉及校長候選

人資格，非屬校

長遴選委員會權

責，由人事室依

相關規定回覆。 

二、 案內媒體報導之

數位截圖難以確

認其真實性，俟

有相關具體事

證，移請具有權

責之單位調查。 

刻正依決議執行。 

決議:洽悉，准予備查。 

 

伍、報告事項：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5條、第 8條第 5款第 3目之 2、

第 14 條第 1 項修正案，經教育部 114 年 06 月 0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49997 號書函，第 5 條及第 14 條第 1 項業予備查；另第 8 條第 5

款第 3目之 2後段規定提本次會議釐明確認。 

二、有關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業於 114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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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下午 1 時至 4 時 35 分在本校行政大樓 6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竣

事，各場次影音資料及候選人簡報檔放置於本校網站「第五任校長遴

選專區」供閱覽。 

三、有關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意權行使作業，業於 114年 5

月27日(星期二)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止及114年5月28日(星期三) 上

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止，在本校行政大樓 6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竣事。本

次應投票教學人員總計 123人，實際投票人數 110人(投票率 89.43%)，

開票結果計有劉聰仁教授、葉上葆教授及李一民教授等 3位候選人獲得

全體投票權人五分之二以上同意，並經遴委會推派之監察員梁榮達委

員、黃凡軒委員現場確認，爰續提遴委會進行遴選。 

四、依據教育部 114年 5月 6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902663號函，有民眾

於 114 年 5 月 6 日致教育部部長信箱電子郵件指陳本校○姓校長候選

人似涉○○○情事及未於遴選過程中揭露一案，經工作小組決議:依本

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13 條規定，「校長候選人經具名

檢舉如有資格不符或違法等情事，由工作小組調查後，向遴委會報告

並提請處理；匿名檢舉者，不予受理，但仍應提遴委會報告，以利查

考」，因本案為匿名檢舉，爰提遴委會報告。至檢舉人指陳事項，已委

請律師提供回復建議答覆檢舉人並副知教育部在案。本案復經教育部

114 年 5 月 2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903194 號函，再次函轉民眾於

114 年 5 月 21 日致教育部部長信箱電子郵件指陳本校○姓校長候選人

似涉○○○情事及未於遴選過程中揭露一案，經陳報遴委會召集人，

同意依前開處理方式，委請律師提供回復建議答覆檢舉人並副知教育

部在案。(詳如平板資料電子檔報告事項附件 1) 

五、依據教育部 114年 6月 9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4202107號函，有民眾

反映貴校及遴選委員會涉及圖利及違反相關規定等疑義，經陳報遴委

會召集人，同意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等規定，回復

教育部在案。(詳如平板資料電子檔報告事項附件 2) 

六、114年 6月 12日接獲檢舉○姓校長候選人疑似不當事件情事。(詳如平

板資料電子檔報告事項附件 3)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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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4年 6月 3日臺教人(二)字第 1140049997號書函辦理。 

二、教育部前開書函略以，旨揭作業細則第 5條及第 14條第 1項業予備查；

另經檢視第 8 條第 5 款第 3 目之 2 後段規定，將「本目規定」之投票方

式修正為「前開規定」。惟據所附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會

議紀錄及作業細則修正對照表，尚難確認所稱「前開規定」係指依本目

之 1 規定就合格校長候選人分別投票，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

票者 1 人，為校長當選人，或依本目之 2 規定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

每位委員圈選 1 人，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當選

人。為期明確，此節請貴校遴委會釐明並列入遴委會會議紀錄。 

三、就教育部來函請本遴委會釐明「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依

前開規定進行第三輪投票，以一次為限。 」，所稱「前開規定」係指依

本目之 2 規定「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圈選 1 人，以獲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為校長當選人」。 

四、檢附教育部來函及相關附件各 1份(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有關合格校長候選人於遴委會治校理念簡報及詢答，及選定本校第五任

校長人選投票作業事宜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條第 5款第 1目規定略以： 

(一)遴委會應於行使同意權通過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後召開會

議，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議決校長人選。遴委會綜合各項意見及資料審查結果，邀

請合格校長候選人，依其編號排定之順序至遴委會就其治校理念進行

說明與詢答，每位合格校長候選人說明時間以二十分鐘為限，詢答時

間以四十分鐘為原則。詢答後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精神，經充分討論

後進行投票選出新任校長人選。 

(二)合格校長候選人應親自到場參加治校理念進行說明與詢答；無故未參

加者，經遴委會議決後，得撤銷或廢止其校長候選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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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通過資格審查之第五任校長候選人同意權之行使開票結果計有劉聰

仁教授、葉上葆教授及李一民教授等 3 位候選人獲得全體投票權人五分

之二以上同意，並以 114年 6月 6日高餐大遴字第 1143700023 號書函，

請渠等到場參加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 

三、合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之進行程序及方式如下： 

(一)合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與詢答程序如次： 

場次 詢答順序 時間 內容 

一 
1號候選人 

劉聰仁教授 

13:30-13:50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13:50-14:30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休息 10分鐘 

二 
2號候選人 

葉上葆教授 

14:40-15:00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15:00-15:40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休息 10分鐘 

三 
3號候選人 

李一民教授 

15:50-16:10 

20分鐘為限 
簡報說明 

16:10-16:50 

40分鐘為原則 
詢答 

備註 一、候選人說明（簡報）時間結束前 5分鐘按 1

響鈴，時間結束按 2響鈴;每次鈴響同時舉

牌提醒。 

二、詢答時間，每位委員提問時間以 2 分鐘為

原則，詢答方式每次由 3 位委員針對合格

校長候選人提問後，由合格校長候選人進

行統一回答，以 5 分鐘為原則，並可視會

議當日詢答狀況適時調整；結束前 5分鐘

按 1響鈴，時間結束按 3 響鈴;每次鈴響

同時舉牌提醒。 

(二)如委員詢問均已全數回答完畢，仍有剩餘時間，得由合格校長候選人

就治校理念進行補充說明。 

四、依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8 條第 5 款第 1 目及第 3 目規

定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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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遴委會應於行使同意權通過之合格校長候選人達二人以上後召開會

議，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

同意，始得議決校長人選。 

(二)遴委會就個別候選人進行審議及以無記名方式進行以下投票程序： 

1.第一輪投票，每位委員就合格校長候選人分別投票，以獲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一人，為校長當選人。  

2.第一輪投票結果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如有二人同票

時，進行第二輪投票，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

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票時，依前開規定進行第三輪投票，以一次為限。  

3.第一輪投票結果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之最高票者如有三人以上同

票時，進行第二輪投票，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至多圈選

二人，選出獲同意票前二高票之候選人，再進行第三輪投票。第三輪

投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

選人，以二次為限。 

4.第一輪投票結果如無人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取獲同意票前二

高票之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將候選人同列一張選票，每位委員

圈選一人，以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如無人獲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時，進行第三輪投票，每位委員圈選一人，以

獲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票者，為校長當選人，以一次為限。 

5.經第三輪投票後，如仍無法選定新任校長人選時，由遴委會重新公告

徵求校長候選人，已獲通過同意權之校長候選人資格不予保留。 

6.為避免爭議，遴委會開始投票前，委員不得個別事先領取選票與投票。 

五、承上，有關校長之選定，由 3 位候選人說明及委員詢答完畢後，一次發

放 3 位候選人選票給遴委會委員(按:第一輪選票顏色與同意權行使相

同，第二輪以後選票統一為白色)，並續依上開投票方式進行投票選定校

長人選。請以遴委會準備之圈選工具圈選，非使用提供之圈選工具圈選，

以無效票計。 

六、為利投開票運作，請推選 2位委員擔任投、開(計)票監票人員，檢票、 唱

票及計票由工作人員協助。 

七、本次會議相關事項擬議如下是否妥適，併請委員審議：  

(一)當選人名單確定後，將於遴委會會議後逕予公告於本校「第五任校長

遴選專區」周知，公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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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14 年 6月 13日召開

第 3次會議，會中邀請合格校長候選人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及詢

答，並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

第 8點第 5款第 3目規定進行投票決議，遴定ＯＯＯ教授為新任校

長，後續由學校報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二)本校「第五任校長遴選專區」於新任校長就職後移除下架。 

八、檢附「本校第五任校長選定投票流程圖」、各「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

與無效之認定圖例」1份。 

決議： 

一、推選曾裕琇委員、劉秀慧委員為監票委員。 

二、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第五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第 8條第 5

款第 3 目規定，經三輪投票後，三位校長合格候選人得票數均未獲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遴委會將依規定重新公告徵求校長候選人；原合格候

選人之資格不保留。 

三、有關第二次重新公告期間經遴委會討論後，決議自 114年 6月 16日起至

114年 7月 4日止。第五任校長起聘日按遴選作業期程規劃及本校組織規

程規定辦理，遴選相關表件除配合校長起聘日酌作修正外，餘比照第一

次公告辦理。 

四、第二次公開徵求推薦校長候選人及相關遴選程序期程，經遴委會討論後 

規劃如下﹕ 

(一)第二次公開徵求推薦校長候選人:公告截止至 114年 7月 4日止日(星期

五)下午 5 時止，以限時掛號郵件(以郵戳日期為憑)或遞交（以受理單

位收件時間為憑)。 

(二)第 4 次遴選委員會會議(審議候選人學術倫理查證、審議委員與候選人

有無應解除職務或迴避情事、審議校長候選人法定資格等事宜):暫訂

114年 8月 6日(星期三)。 

(三)辦理治校理念說明會:暫訂 114年 9月 12日前。 

(四)辦理行使同意權投票作業:暫訂 114年 9月 26日前。 

(五)第5次遴選委員會會議(選定校長人選等事宜):暫訂114年10月中旬前。 

五、另為加速第二次公開徵求推薦作業，於本次會議紀錄核定前，相關公開

徵求推薦事宜，得循行政程序立即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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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案由：有關本遴委會第 3次會議得公開事項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第 4條第 5款規定：「會議結束前， 

須確認本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得公開之事項。」，爰請確認本次會議紀錄得 

公開之事項，俾利有所遵循。 

二、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事項，建議同第 2次會議決議，涉及投票案之投票 

票數不公開。 

決議：有關本次會議紀錄得公開之事項，經逐案確認，下列事項不予公開: 

一、 涉及投票案之投票票數不公開。 

二、 本次會議附件及涉及個人資料原則不公開。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下午 6 時 8分 


